103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
「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相關活動」相關事宜
一、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透過辦理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的相關活動，讓大專校院學生瞭解情感關係（如愛情、友情、親情）所涉及的性別議題，去除情感互動的性別刻板模式，避免因情感問題而造成對自我或他人的身心傷害或其他性別暴力事件，進而發展優質平等與負責的情感關係。並期透過情感教育，引導學生思考情感關係對於自我的意義，期以適切的態度表達、接受、拒絕情感，具備溝通協商與情緒管理的能力。
二、補助對象：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不含軍警院校）。
三、主題與教學活動設計（參考）：
表一  主題與教學活動設計

	序號
	主題
	教學活動設計（詳細說明如表二）

	1
	情感的溝通與表達
	(嘗，等待

(辨，曖昧

(麥擱勾勾纏！

	2
	情感關係與處理
	(談，戀愛
(獨佔的愛，愛的獨佔
(搶，發球權

	3
	分手暴力之防治
	(設，停損點
(學，分手

	4
	流行文化與情感教育
	(網路‧愛情‧小說

	5
	多元性別與（同志）情感教育
	(辨，曖昧

(談，戀愛
(獨佔的愛，愛的獨佔
(搶，發球權

(學，分手

	6
	日常生活的情感教育
	


表二  教學活動設計內容說明

	序號
	教學活動設計
	內容說明

	1
	嘗，等待
	固定的「男主動、女被動」的情感模式，讓男生完全承擔「非得我主動不可」的壓力，相對的，女生也只能等著被追。
本教學活動設計概念：男人、女人同時都享有追求與被追求的權利，不該因性別差異而被剝奪。人在情感上的主體性是很重要的，女性可以在感情的所有面向上有更高的自我、主體性，不再只是被動等待的角色，也可以積極追求自己的幸福。

	2
	辨，曖昧
	曖昧是愛情關係中最初的短暫過程，「友達以上，戀人未滿」本身不是愛情，但可能走向愛情，也有可能背離愛情。有人享受曖昧，有人卻希望得到答案，如何認知一段親密互動、該怎麼詮釋一段情感關係，都和個人成長背景、生活環境與互動情境、脈絡息息相關。
本教學活動設計概念：希望在這一段互動過程中，教導學生學習平等與尊重，同時也釐清自己的愛情觀與人生態度。

	3
	麥擱勾勾纏！
	本教學活動設計概念：試著從真實案例出發，探討過度追求行為所可能觸犯的法律，以及利用教學和學生討論怎麼樣才是適當的追求行為，進一步希望能預防親密關係中之暴力行為發生。

	4
	談，戀愛
	本教學活動設計概念：藉由戲劇遊戲活動的帶領，與學生進行討論，企圖讓學生從活動中更加瞭解愛情關係中的難題，雙方如何在關係中深知與瞭解，就可能成為這段情感關係是否能夠更進一步的關鍵。透過瞭解情感關係中的難題，並試圖討論和解決，將有助於維持關係中的品質。

	5
	獨佔的愛，愛的獨佔
	本教學活動設計概念：以故事與課堂活動的方式，請同學們探究親密關係中常面臨的議題，包括探討親密關係中的「吃醋」與「獨佔性」、尋找親密關係中自主性與依賴性的平衡點。也希望學生能學習時間分配，不讓愛情成為生活的唯一，進而能檢視與反思親密關係中的權力分配。

	6
	搶，發球權
	「主控權」隱而未顯，卻又滲透在每一段親密關係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在關係中，兩個人需要依照彼此的狀況，訂定一些相處的規則，或是培養出雙方的默契，一段良好的親密關係，應該是透過兩個人不斷地協商，彼此配合，互有退讓，以找出兩個人都自在的相處方式，但如果都只是由一方霸道的決定，另一方只能被動的接受和配合的話，感情將失去平衡的基礎。
本教學活動設計概念：教導學生辨識親密關係中的「主控權」。

	7
	設，停損點
	若要「預防」戀愛暴力、分手暴力、情殺的發生，絕不該是等到「確定對方是危險情人（反社會人格、疑似精神疾病等）」，才開始認真思索如何結束彼此的親密關係。如同投資學的概念，愛情也該設定個停損點。
本教學活動設計概念：預防親密關係中的暴力事件發生，教導學生設定停損點，以免在愛情中盲目的付出與投入，輕則身心受折磨，重則賠上自己與親友的生命。

	8
	網路‧愛情‧小說
	網路愛情小說擁有相當廣大的消費族群，除了驚人的實體書銷量，網路讀者更是難以計數。而網路愛情小說的高度普及性，則讓它具備成為重要教學媒材的潛力。
本教學活動設計概念：透過性別的視角，加以解析網路愛情小說的內容，不但可釐清時下偶像劇、愛情小說的迷思與錯誤訊息，還可重申性別與親密關係的多元樣貌。透過學生們喜好的書籍，可使得情感教育更為豐富有趣。


	9
	學，分手
	瞭解一段感情的發生與結束，才會對感情有所珍惜，因此，失戀是需要學習的。
本教學活動設計概念：讓學生認清失戀不是一個切分點，而是一個過程。讓一段親密關係朝向好聚好散的發展，而非暴力事件。唯有保持自我的主體性以及自我價值，才能讓自己在面對過去時，有能力向前走；而有了這樣的認知，才會具有尊重他人的能力。


四、補助基準：
（一）採部分補助，受補助學校應提撥自籌經費，其額度應至少為本部補助額度之百分之五。
（二）每案以7萬元為上限。

（三）本部補助計畫之經費限於業務費及雜支。其他相關經費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標準編列。（「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下載網址：

http://www.edu.tw/FileUpload/1123-20472/Documents/附件2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doc）
五、計畫期程：自103年7月1日至103年12月31日止。
六、申請方式：
（一）申請日期：至102年4月30日止。
（二）申請者應於前款規定期限內（以郵戳為憑），備文函送計畫申請書一式三份及電子檔，發文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三）計畫申請書應具體，資料應完備，本部不接受補件或抽換；資料不齊全、未裝訂完備、不符規定或屆期未送達者，均不予受理。計畫書請自行備份，恕不退還。
七、申請計畫書： 
（一）封面：如附件1。

（二）計畫內容：計畫書內容請依下列架構撰寫並加附目次
	1、活動名稱。

2、活動主題設計與辦理方式、籌備與辦理時間配當（含甘特圖）。

3、預計辦理時間、地點。
4、預計參加對象及人數。

5、預計辦理成效。

6、活動人力配置與分工。

7、經費編列（經費申請表如附件2）。

※如需額外補充或建議，得另闢章節描述。


八、審查作業：

（一）審查方式：由本部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審查，本部得視審查需要，邀請學校人員至本部簡報。
（二）審查項目：
	評  審  項   目

	1.執行能力。

	2.計畫書之完整性、可行性及對辦理情感教育活動之瞭解程度。

	3.計畫效益。


九、經費請撥及結報：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http://www.edu.tw/downLoad/detail.aspx?Node=1123&Page=20472&wid=189da8f6-c178-4222-a0c8-8bed36bbc94f&Index=1）。
（一）請撥：於本部核定函文到後15日內，檢具學校領據送本部辦理撥款。
（二）結報：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2個月內，檢附成果報告（含光碟）2冊、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1份及應繳回之計畫款項辦理結報事宜
十、成果報告：
（一）至遲應於計畫執行完畢後2個月內，備齊成果報告內容（含光碟）一式2份，送交本部。
（二）成果報告內容，請依下列架構撰寫並加附目次：

	1、確認之辦理計畫（含辦理日程）。
2、活動（或課程）流程，及辦理方式說明。
3、活動（或課程）辦理地點。

4、活動（或課程）參加對象及人數。

5、活動（或課程）回饋調查分析。

6、活動（或課程）照片。

7、檢討與建議。

※如需額外補充或建議，得另闢章節描述。


（三）受補助計畫完成之成果報告，本部得無償、不限時間、不限次數使用；其內容引用他人之圖文或照片者，受補助人應取得圖文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授權範圍包括計畫教材之編撰使用及計畫教材大綱登載於本部計畫專屬網站。
附件1

封面樣式：

（計畫名稱）
校名：

地址：

辦理單位或系（所）

聯絡人及職稱：

姓名：

電話：（公）               轉          ；（手機）                
傳真：

E-mail：

日期：103年  月  日
註1：本計畫書1式3份。

註2：響應節能減碳，請以雙面印刷，簡單裝訂不必膠裝。
附件2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相關活動」計畫
經費申請表
	申請學校：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業

務

費
	
	
	
	
	
	
	

	
	
	
	
	
	
	
	

	
	
	
	
	
	
	
	

	
	
	
	
	
	
	
	

	
	
	
	
	
	
	
	

	
	雜支
	
	
	
	
	
	

	
	小計
	
	
	
	
	
	

	合  計
	
	
	
	
	
	本部核定補助   元

	承辦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單位             單位            或團體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不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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